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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沪农委〔2021〕227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农业农村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经委（商务委、

科经委）、卫生健康委，各区人民法院、检察院：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和重要批示精神，

按照《关于印发〈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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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的通知》（农质发〔2021〕6 号）工作要求，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了《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

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各自

职能，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加强协调配合，认真组织落实。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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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和重要批示精神，切

实解决禁限用药物违法使用、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按照

《关于印发<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方

案>的通知》（农质发〔2021〕6 号）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市农业农村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高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通信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

决定在全市联合实施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

行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针对禁限用农药、食品动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停用兽药（以下简称“禁限用药物”）使

用问题以及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聚焦问题较为突出的 11

种农产品，采取“一个问题品种、一张整治清单、一套攻坚方案、

一批管控措施”的“四个一”精准治理模式，进一步落实属地责

任、监管责任、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实

现生产方式进一步转型升级，绿色防控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农药

兽药使用更加科学合理，基本解决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问题，有

效遏制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生产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符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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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国家标准。

二、治理的重点品种

“三棵菜”：豇豆、韭菜、芹菜

“一枚蛋”：鸡蛋

“一只鸡”：乌鸡

肉牛、肉羊

“四条鱼”：大口黑鲈、乌鳢、鳊鱼、大黄鱼

全市集中治理上述 11 个问题突出的品种，在治理工作中应

兼顾其他相关品种，如在生产实际和监测情况中发现突出问题，

应及时加强治理。

三、行动时间

2021 年 6 月—2024 年 6 月。

四、重点任务

（一）严格管控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环节。各区农业农村委

要严把农药兽药行政许可审批关口，加大农药兽药质量监测力

度，严查隐性添加禁用成分或其他成分。按照《上海市农药管理

规定》（市政府令 37 号），强化产业引导，推进转型升级，强

化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推进本市农药产业“安全、高效、

绿色”发展。在本市已淘汰高毒农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常规

农药的管理。严格执行兽药二维码追溯管理，确保兽药生产企业

兽药产品全部赋码上市、产品入库出库追溯数据全部上传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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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产品追溯系统；加强兽用原料药管理，将原料药纳入追溯范

围，防止非法流入养殖、屠宰环节；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管理，

落实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为规范农药兽药网络销

售平台管理，市通信管理局加强 ICP 备案管理，对从事农药兽药

违法经营和宣传活动的网站（APP）进行定位、处置，协同开展

农药兽药经营网络清理专项整治行动，组织搜索引擎、第三方交

易平台等对涉及农药兽药经营和宣传情况开展自查整改，在信息

查询、数据提取、违法信息屏蔽、停止服务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有力打击网上违法销售行为。

（二）精准实施种植养殖生产监管。各区农业农村委要摸

清 11 个品种生产基地（生产者）的面积、产量、病虫害发生、

用药习惯、农产品上市等情况。在开展加强“沪农安”网格化监

管系统的同时，要加大 11 个品种生产主体的检查频次，做到每

月 1 次。各区要统筹乡镇农业技术服务力量，探索建立农兽药安

全使用指导员制度，实行分片包干、入场指导、科学用药。推广

“阳光农安”模式，运用信息直报、视频等电子化工具，推进用

药记录便捷化、电子化，强化生产过程控制服务。

（三）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各区农业农村委要按照《上海

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工作要求，

开展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绿色生产基地覆盖率达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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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产品认证率达到 30%以上。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推进蔬菜绿色防控集成示范基地和蔬菜水肥一体化项目建设。强

化乌鸡、蛋鸡、肉牛、肉羊、“四条鱼”绿色养殖，推进现代养

殖方式发展，建设美丽生态牧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比重达到 80%。各区根据实际情况，将牛羊禽

的屠宰纳入定点管理。

（四）严查种植养殖屠宰环节使用禁限用药物行为。严格

落实《禁限用农药名录》《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

合物清单》，坚持“零容忍”，加大对禁限用农兽药查处力度。

各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要完善速测设施，提升速测能力，加

大日常巡查检查力度，对克百威、三唑磷、氧乐果、甲拌磷等禁

限用农药和腐霉利、灭蝇胺、氯氰菊酯、啶虫脒、阿维菌素等易

超标的常规农药残留开展针对性速测。在农兽药经营门店、种植

养殖基地、合作社场、家庭农场等生产场所张贴禁限用药物清单

等宣传资料。各区农业农村委要充分利用限用农药经营购销台

账，对限用农药实际用途与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不一致的，应依

法严厉查处。各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要加大重点品种的监督抽

查力度，提高抽检比例，在畜禽屠宰环节加大对进场动物禁限用

药物的检测力度，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向社会公布,对违法行为

跟进开展执法查处，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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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控上市农产品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各区农

业农村委要加强安全用药宣传，让种植养殖者牢固树立“不合格

不上市”的意识，针对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常发区域的农产品生

产经营主体和农资经营主体，重点加强安全用药知识、农兽药乱

用的危害等宣传，纠正常规农兽药可随意使用的错误认识。各区

农业农村委对 11 个品种的生产主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用

药培训，要求规模生产主体提升速测工作能力。依据《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和《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在 11 个品种上

市高峰期，加强常规农兽药残留的监督抽查，强化分析研判，一

旦发现不合格产品，将生产主体列入重点监管名单，依法处置并

督促整改到位。

（六）落实合格证制度，实现生产过程可追溯。各级农业

农村委要大力推进 11 个品种生产信息直报系统管理和食用农产

品达标合格证制度，督促指导生产 11 个品种的生产主体在农产

品上市时开展检测并开具合格证。推广“追溯+合格证”模式，

探索以合格证为主的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相衔接。同时，加强合

格证开具日常巡查，对虚假开具、冒名开具、虚假合格的，列入

农产品质量安全失信“黑名单”，实施信用化、精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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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各区市场监管局要督促食用农

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查

验责任，配合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制度，查验并留存 11 个品种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等可溯源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对无法提

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等可溯源凭证的禁止入场销售，对无法提供

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进行抽样检验或者速测，检测结果合格方可

进入市场销售。鼓励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对“三棵菜”中

克百威、三唑磷、氧乐果、甲拌磷等禁限用农药以及腐霉利、灭

蝇胺、氯氰菊酯、啶虫脒、阿维菌素等易超标的常规农药残留开

展针对性检测。对 11 个品种要加大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力度，

严厉打击在市场销售过程中添加使用禁限用药物，超范围超剂量

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八）严格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环节管理。各区市场监管

局要督促指导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落实供应商检查评价制度，强化食品原料进货查验记录，

查验并留存食品原料可溯源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禁止

采购无证产品。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食品生产、餐

饮服务过程中及水产品暂养期间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违规使用

食品添加剂、保鲜剂、防腐剂等行为。对问题企业和食品，及时

采取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召回等行政强制措施，涉嫌犯罪的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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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九）强化行刑衔接。根据《关于加强我市地产农产品和

农资生产经营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的实施意

见》（沪农委〔2020〕177 号），进一步完善我市犯罪案件移送

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各部门要加强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及时

研判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风险隐患。在对日常检查、风险监测、

监督检查抽查中发现的使用禁限用药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严重超

标等问题，开展行政调查，及时向同级公安机关通报涉嫌犯罪的

线索，构成犯罪的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做好

认定意见、风险评估意见以及无害化处理涉案物品等工作。各区

把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农药“黑窝点”、非法使用禁限用药物及“瘦

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作为“昆仑”专项行动的重点，及时掌握辖

区农产品抽检情况，对可疑问题开展重点排摸，按照“全链条、

全环节、全要素”打击犯罪的工作要求侦办犯罪案件，确保办案

质量；对于重大案件，必要时，由上级公安机关挂牌督办。检察

机关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强

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落实与完善，严禁有案不移、

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探索建立

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违法者违法成本；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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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建议作用，推动完善管理制度。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

职能，依法及时审理相关案件。

（十）健全完善农兽药残留全链条治理机制。强化组织协

调，充分发挥各级食品安全办公室的作用，统筹协调、研究解决

农兽药残留治理中的重要事项、重大问题，将农兽药残留治理情

况纳入相关考核，将 11 个重点品种纳入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

品种目录。健全会商机制，食品安全办公室要组织专家对执法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非法添加、违法使用的性质、毒害性及对人体

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论证，明确认定标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风险研判会商和风险交流工作，充分发挥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对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技术支撑作用。实施准出准入机制，

各区农业农村委、市场监管局要共同推进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

和追溯制度，督促落实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入市查验制度，切

实推动食用农产品产地赋码带证上市、市场验码查证准入；建立

健全产地、市场不合格产品信息双向通报查处机制，相互通报不

合格产品销售流向、产地等信息，实施双向追踪溯源，共同核查

处置。实施靶向监管，各部门要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法》《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等有关规定，根

据历年监测数据和上海地域产业特点，科学确定 11 个品种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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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监测检验项目，覆盖种养殖、收购、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

饮等全环节。建立联动机制，各级食品安全办公室要推动建立

地区间、部门间食品安全案件查办联动机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办案协作、涉案物品处置等问题。优化标准结构体系，进一步

推动食品安全标准工作，配合开展农兽药残留标准制修订，积极

开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和清理工作，做好

DB31/2022-2014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冷鲜鸡生产经营卫生规

范》等农产品标准的修订清理工作。

五、有关要求

（一）要切实强化思想认识。“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

行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守护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的具体措施。各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要求上来，

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持“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杜绝形式

主义、“走过场”治理，真刀真枪查找问题，拿出管用措施。

（二）要统筹加强组织领导。此次行动在有关由部委调度

指导下，市级相关部门负总责，各区抓落实。市农业农村委、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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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通信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成立市级专

项工作组（附件 1），在食品安全考核评议等考核中提高农兽药

残留超标问题治理分值，对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及时指导，及时解决。各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参照市级工作组健

全工作机制，成立区级工作组，结合辖区实际完善工作方案，明

确专人负责，持续开展治理。

（三）要强化精准监管与服务指导。市级工作组根据近年

来监测和监管情况，摸清问题产生的根源，实施精准的规范用药

指导、技术服务，针对禁限用药物使用、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

题，明确了 11 个重点品种精准治理清单（附件 6），请各区参

照执行。各区要结合产业实际，按照本市重点品种治理清单、时

间表、路线图进行梳理，报送市级工作组备案。市级工作组将根

据部级下发的 11 个品种治理的技术性指导意见适时组织飞行检

查。

（四）要积极推进社会共治。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推进实施《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接受群

众监督。要以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合理使用药物常识和

行动成效，曝光典型案例，营造强大声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兽药残留问题治理。

https://www.so.com/link?m=br0cxSkm31LLrBtgG8EhLjFPQuorw5a1LL/GKhjIQuRtkgI/yiXsAMnpmz0hDPJ1+Wbp/A3wIygYFlWnASryPddJ/GQYQk6dxPpWECQalWUUuZJkBxhL5KG819a518tgLv91+luYS5X9iMqBXrbvJOOavcM9HyIlZH3GfspM1Bcn/3MtaWdUha0rz+gYXQ6a3k+vHDQpkL3/FrIVX5WkplqZWPXyIyIUtSRLQ71HhyhloQoSFSr6OBao3kl9k8pYf3tWY514txjUdUe9fDFIy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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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及时报送治理信息。建立固定的信息报送机制，

各区级工作组请于 8 月 30 日前报送行动细化方案、精准治理清

单和联络员，同时报送重点品种生产规模调度表（附件 2）。各

区级工作组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3 日前（10 月 3 日前报送 6-9 月

份情况，以此类推）将上一季度治理情况（附件 3、4、5）报送

至市级工作组办公室邮箱（shsnwjgc@163.com），年底以正式文

件（附电子版）报送汇总各相关部门阶段性工作进展整体情况。

各区工作组要注意收集整理监管执法、司法典型案例，随时报送。

有重大问题，市级工作组及时调度情况。相关统计数据要客观真

实，反映实际情况，经本级负责人审核后报送。

联系方式：

市农业农村委，电话：021-23116575；

市市场监管局，电话：021-64220000-2539；

市公安局，电话：021-22029138；

市高级人民法院，电话：021-63080000-4243；

市人民检察院，电话：021-24079368；

市经济信息化委，电话：021-23112693；

市通信管理局，电话：021-63902000-892；

市卫生健康委，电话：021-2311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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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市级工作组成员名单

2.重点品种生产规模调度表

3.XX 年 XX—XX 月份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

提升”行动情况统计表

4.XX年XX—XX月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现查处台

账

5.XX年XX—XX月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

样品统计表

6.重点品种精准治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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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级工作组成员名单

组 长：方 芳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副组长：许 瑾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陈 臻 市公安局副局长

黄祥青 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龚培华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 英 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

王天广 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衣承东 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

成 员：

黄丽瑢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处副处长

喻 檬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食药环侦查支队队长

罗开卷 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

寿志坚 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钱 晓 市经济信息化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

戴 斌 市通信管理局互联网管理处处长

孙 瑾 市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处处长

孙 海 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

李建颖 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农药管理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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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敏 市农业农村委蔬菜办公室主任

林卫东 市农业农村委畜牧兽医管理处处长

周建敏 市农业农村委渔业管理处处长

夏龙平 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总队长

丰东升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

朱建华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沈富林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根玉 市水产研究所所长

工作组办公室：市级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

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办公室主任由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处处长担任，成员由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执

法总队、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有关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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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 区重点品种生产规模情况调度表

区域 重点品种（单位）

豇豆

（亩）

韭菜

（亩）

芹菜

（亩）

鸡蛋

（吨）

乌鸡

（羽）

肉牛

（头）

肉羊

（只）

大口黑鲈

（亩）

乌鳢

（亩）

鳊鱼

（亩）

大黄鱼

（亩）

XX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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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 年 XX—XX 月份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行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时间：

重点

产品

重点

监管

主体

数量

（个

）

实施绿色

防控/健康

种植面积

（亩）/养
殖量（头/
只/吨）

开展巡查检查情况
开展快速检测

情况

开展风险监

测定量检测

情况

开展监督抽

查（抽检）情

况
行政

执法

案件

数

（个）

移送

司法

案件

数

（个）

销毁

问题

产品

数量

（吨）

涉及

金额

（万

元）

媒体

宣传

（次

）

发放

宣传

材料

（份

）

印发

合理

用药

明白

纸

（张）

指导

培训

（场

次）

指导

培训

（人

次）

出动监

管执法

人员

（人次）

检查生

产经营

主体（家

次）

发现

质量安

全问题

（个）

样品

数（批

次）

不合格

样品数

（批

次）

样品

数

（批

次）

不合格

样品数

（批

次）

样品

数

（批

次）

不合格

样品数

（批

次）

蔬

菜

产

品

豇豆

韭菜

芹菜

其它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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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禽

产

品

鸡蛋

乌鸡

肉牛

肉羊

其它

畜禽

水

产

品

大口

黑鲈、

乌鳢、

鳊鱼、

大黄

鱼

其它

水产

品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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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XX 年 XX—XX 月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现查处台账

编号 发现的问题 发现时间 发现方式 查处进展情况
是否移

送司法

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

公检法查处情况

是否

销号

说明：1.此台账只报送种植、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含农资。

2.此表问题编号固定，每次报送前按照最新情况更新后整体报送。

3.问题销号标准：不涉嫌犯罪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罚后，可以销号；涉嫌犯罪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作

出行政处罚后移送司法机关并确认接收的，可以销号，但要跟进填报公检法的查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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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XX 年 XX—XX 月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样品统计表

序 号 省 份 品 种 抽查市县 抽样单位名称
不合格样品

数
不合格参数 药物种类

说明：报送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品监督抽查不合格样品情况，不含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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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重点品种精准治理清单

（一）豇豆

1.存在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上海市地产豇豆 687 亩。自 2020 年

至 2021 年上半年，例行监测豇豆样本 56 件，没有发现不合

格样本。农残检出率 28.6%（16/56）；检测出农残 13 种，

其中包含农残腐霉利等杀菌剂 6 种、茚虫威等杀虫剂 7 种。

豇豆主要病虫害为豆野螟、斑潜蝇、锈病、白粉病。因

此，常见用药品种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灭蝇胺、噻

虫嗪、啶虫脒、苯醚甲环唑等，以上农药存在安全用药隐患。

2.工作目标

（1）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模式，规模化基地覆盖率 100%；

（2）实施网格化管理，基本实现规模化种植上网率

100%；

（3）建立农药安全使用指导员（植保员）制度，规范

档案记录，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问题基本解决，常规农药残

留超标问题有效遏制。

3.工作措施

（1）大力推广豇豆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采取

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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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来控制病虫害，尽量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

豇豆重点推广：性诱剂诱杀豆野螟；推广全生物降解板

诱杀斑潜蝇；白粉病防治推荐枯草芽孢杆菌，夏季可采取高

温短时闷棚抑制白粉病蔓延。

（2）推进豇豆信息上网，特别是规模化基地确保上网

率 100%，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用药在线记录，指导基

地合理施用农业投入品。

（3）加强技术指导。根据作物及其病虫害发生规律，

科学制定方案，按照病虫害情报，科学开展防治工作。在蔬

菜病虫防控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基层农作物植保员的作用，

通过面上巡查方式，及早发现病虫害，真正做到适期防治，

精准防治、科学防治。切实加强对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的

指导，提升专业化防治覆盖率，扎实做好技术服务。

（4）组织好新农药（械）的试验和示范，加大筛选力

度，加快农药替代步伐。要继续优化推荐农药品种结构，提

升生物农药占比。科学用药要做到合理选药、方法得当、适

时用药、掌握剂量、科学轮换，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

（5）建立重点安全监管清单。针对规模较大、具有用

药安全隐患以及经常出现农药超标的生产主体实施监管，建

立农药品种监管目录和生产主体监管清单，在重点时段，明

确专人开展常态化跟踪监管、指导和服务。

（6）开展农资市场行政检查。生产环节，重点检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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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证照是否齐全，生产管理是否规范，产品质量是否合

格，二维码标注和追溯平台建设使用等情况。经营环节，重

点检查实体店和网店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仅限

出口”农药、假冒伪劣农药等行为，以及农药经营台账记录

和农药存放安全隐患等。使用环节，重点检查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使用禁用农药、超范围使用农药和不遵守安全间隔期等

违规行为。

（7）开展蔬菜农药残留及农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监

管在蔬菜生产中违法使用添加禁限用农药或其他农药成分，

不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规定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蔬菜

经营中违法使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问题，发现不合

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坚决查深查实、一查

到底。对于市场上发现的不合格豇豆产品，农业农村部门配

合市场监管部门及时锁定问题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

查深查实、一查到底，涉及禁限用农药使用的坚决移送司法

机关。

4.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做好农药安全使用和绿色生

产宣传活动，同时开展种植环节大检查。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推进规模化种植信息

上网；开展技术培训，做好绿色生产和新药的示范工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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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指导员制度。推进市场环节检查、监督抽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二）韭菜

1.存在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上海市地产韭菜 3521 亩。自 2020

年至 2021 年上半年，例行监测韭菜样本 92 件，不合格 4

件，其中腐霉利超标 3 件，啶虫脒超标 1 件。农残检出率

27.2%（25/92）；检测出农残 17 种，其中包含腐霉利等杀

菌剂 12 种、啶虫脒等杀虫剂 5 种。

地产韭菜在种植过程中容易受到韭蛆、蚜虫、灰霉病等

危害，因此为防治以上病虫害，可能存在啶虫脒、腐霉利等

农残超标。

2.工作目标

（1）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模式，规模化基地覆盖率 100%；

（2）实施网格化管理，基本实现规模化种植上网率

100%；

（3）建立农药安全使用指导员（植保员）制度，规范

档案记录，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问题基本解决，常规农药残

留超标问题有效遏制。

3.工作措施

（1）大力推广韭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采取生

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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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控制病虫害，尽量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

韭菜重点推广：科学轮作（尽量避免连作茬口安排），

降低害虫基数；推广精量播种技术，控制播种量，创造良好

的通风条件，降低田间湿度，恶化灰霉病发生小气候；栽培

过程中推广全生物降解板，物理诱杀蚜虫等小型害虫。韭蛆

防治可推荐阿维菌素灌根；蚜虫防治推荐 D-柠檬烯、苦参

碱、桉油精等生物农药；灰霉病防治推荐木霉菌等。

（2）推进韭菜信息上网，特别是规模化基地确保上网

率 100%，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用药在线记录，指导基

地合理施用农业投入品。

（3）加强技术指导。根据作物及其病虫害发生规律，

科学制定方案，按照病虫害情报，科学开展防治工作。在蔬

菜病虫防控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基层农作物植保员的作用，

通过面上巡查方式，及早发现病虫害，真正做到适期防治，

精准防治、科学防治。切实加强对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的

指导，提升专业化防治覆盖率，扎实做好技术服务。

（4）组织好新农药（械）的试验和示范，加大筛选力

度，加快农药替代步伐。要继续优化推荐农药品种结构，提

升生物农药占比。科学用药要做到合理选药、方法得当、适

时用药、掌握剂量、科学轮换，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

（5）建立重点安全监管清单。针对规模较大、具有用

药安全隐患以及经常出现农药超标的生产主体实施监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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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农药品种监管目录和生产主体监管清单，在重点时段，明

确专人开展常态化跟踪监管、指导和服务。

（6）开展农资市场行政检查。生产环节，重点检查生

产企业证照是否齐全，生产管理是否规范，产品质量是否合

格，二维码标注和追溯平台建设使用等情况。经营环节，重

点检查实体店和网店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仅限

出口”农药、假冒伪劣农药等行为，以及农药经营台账记录

和农药存放安全隐患等。使用环节，重点检查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使用禁用农药、超范围使用农药和不遵守安全间隔期等

违规行为。

（7）开展蔬菜农药残留及农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监

管在蔬菜生产中违法使用添加禁限用农药或其他农药成分，

不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规定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蔬菜

经营中违法使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问题，发现不合

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坚决查深查实、一查

到底，对于市场上发现的不合格韭菜产品，农业农村部门配

合市场监管部门及时锁定问题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

查深查实、一查到底，涉及禁限用农药使用的坚决移送司法

机关。

4.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做好农药安全使用和绿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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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宣传活动，同时开展种植环节大检查。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推进规模化种植信息

上网；开展技术培训，做好绿色生产和新药的示范工作，建

立指导员制度。推进市场环节检查、监督抽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三）芹菜

1.存在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上海市地产芹菜在田面积 1349 亩。

自 2020 年至 2021 年上半年，例行监测芹菜样本 201 件，不

合格 2 件，均为氯氟氰菊酯。农残检出率 34.8%（70/201）；

检测出农残 31 种，其中包含杀菌剂腐霉利等 15 种、杀虫剂

氯氟氰菊酯等 16 种。

芹菜不同生长阶段病虫害表现有所不同，苗期主要是蚜

虫和蝼蛄，所以需要使用杀虫剂防治，如氯氟氰菊酯等。生

长中后期容易发生斑潜蝇和斑枯病，因此，灭蝇胺、啶虫脒、

噻虫嗪、苯醚甲环唑等常规农药在芹菜上施用频率高，具有

用药安全隐患。

2.工作目标

（1）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模式，规模化基地覆盖率 100%；

（2）实施网格化管理，基本实现规模化种植上网率

100%；

（3）建立农药安全使用指导员（植保员）制度，规范



29

档案记录，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问题基本解决，常规农药残

留超标问题有效遏制。

3.工作措施

（1）大力推广芹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采取

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

施来控制病虫害，尽量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

芹菜重点推广：病原线虫释放技术，通过寄生方式防治

地下害虫蝼蛄；采用银灰地膜覆盖，达到驱蚜避蚜效果；推

广全生物降解板诱杀蚜虫和斑潜蝇；蚜虫防治优先采用生物

农药。斑潜蝇防治中做到早发现早防治，避免过量用药。保

护地栽培控制栽培密度和温湿度，降低斑枯病发生概率。

（2）推进芹菜信息上网，特别是规模化基地确保上网

率 100%，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用药在线记录，指导基

地合理施用农业投入品。

（3）加强技术指导。根据作物及其病虫害发生规律，

科学制定方案，按照病虫害情报，科学开展防治工作。在蔬

菜病虫防控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基层农作物植保员的作用，

通过面上巡查方式，及早发现病虫害，真正做到适期防治，

精准防治、科学防治。切实加强对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的

指导，提升专业化防治覆盖率，扎实做好技术服务。

（4）组织好新农药（械）的试验和示范，加大筛选力

度，加快农药替代步伐。要继续优化推荐农药品种结构，提



30

升生物农药占比。科学用药要做到合理选药、方法得当、适

时用药、掌握剂量、科学轮换，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

（5）建立重点安全监管清单。针对规模较大、具有用

药安全隐患以及经常出现农药超标的生产主体实施监管，建

立农药品种监管目录和生产主体监管清单，在重点时段，明

确专人开展常态化跟踪监管、指导和服务。

（6）开展农资市场行政检查。生产环节，重点检查生

产企业证照是否齐全，生产管理是否规范，产品质量是否合

格，二维码标注和追溯平台建设使用等情况。经营环节，重

点检查实体店和网店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仅限

出口”农药、假冒伪劣农药等行为，以及农药经营台账记录

和农药存放安全隐患等。使用环节，重点检查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使用禁用农药、超范围使用农药和不遵守安全间隔期等

违规行为。

（7）开展蔬菜农药残留及农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监

管在蔬菜生产中违法使用添加禁限用农药或其他农药成分，

不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规定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蔬菜

经营中违法使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问题，发现不合

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坚决查深查实、一查

到底，对于市场上发现的不合格芹菜产品，农业农村部门配

合市场监管部门及时锁定问题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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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深查实、一查到底，涉及禁限用农药使用的坚决移送司法

机关。

4.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做好农药安全使用和绿色生

产宣传活动，同时开展种植环节大检查。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推进规模化种植信息

上网；开展技术培训，做好绿色生产和新药的示范工作，建

立指导员制度。推进市场环节检查、监督抽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四）鸡蛋

本市现有地产规模化蛋鸡养殖场 12 个，存栏规模 162

万羽，年上市鸡蛋 1.78 万吨。

1.重点问题

地产蛋鸡养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规使用未批准在产

蛋期使用的药物；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使用不规范；在兽药

中违法添加组方外其他隐性成分；鸡蛋可能存在的氟喹诺酮

类、氟苯尼考及其代谢物等兽药残留超标。

2.工作目标

蛋鸡养殖场规范饲养和安全饲养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

蛋鸡养殖场不贮存和使用违禁药物；所有使用的兽药均为合

法企业生产的合法产品，蛋鸡在产蛋期不使用兽药；鸡蛋兽

药残留超标问题得到解决，一旦发现不合格产品将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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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督促整改到位。

3.工作措施

（1）开展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宣传告知和承诺。对本

市蛋鸡养殖场、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分别就兽药安全使用、

兽药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开展普法教育，清理

不规范养殖行为，同时向养殖场、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发放

规范生产经营告知书，生产经营主体逐一向属地监管部门签

订和递交承诺书。

（2）加强对本市蛋鸡养殖场安全用药的培训与指导。

一是梳理蛋鸡养殖规范用药清单，向全市规模化蛋鸡养殖场

发放“明白纸”，开展广泛宣传，严格进货查验，确保采购

的兽药符合规定。二是开展辖区养殖场用药技术培训，督促

落实兽药入库、使用管理、岗位责任等相关管理制度；严格

落实蛋鸡用药要求和休药期制度，配备专业兽医技术人员，

提升养殖场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按照国家要求推动兽用

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引导养殖场科学、合理、安全用药，确

保销售的鸡蛋符合质量安全规定。

（3）开展养殖环节大排查。一是重点检查本市蛋鸡规

模养殖场仓库现场是否存放有各类禁用药物。二是检查生产

养殖档案，特别关注兽药购买和使用台账，排查是否存在不

执行休药期规定、产蛋期使用限用药物等违规行为。三是按

计划对一定数量的鸡蛋进行兽药残留抽检，查封扣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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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销毁，严厉查处养殖环节中使用禁

用兽药、超剂量超范围使用兽药、销售兽药残留超标鸡蛋等

违法违规行为。

（4）加强对本市范围内从事蛋鸡用兽药生产、经营企

业的监督检查。一是核查兽药生产企业原料药合法性、兽药

配方规范性、是否按批准的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等要求，同时

确保符合兽药追溯管理要求。二是核查兽药经营企业台账、

兽药产品合法性、来源合法性、储藏、销售规范性。三是开

展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对抽检的兽药每批筛查兽

药非法添加成分，严肃查处非法生产企业和假劣兽药。四是

加大对投诉举报信息核查力度，对违法生产、经营假劣兽药

行为依法予以严惩，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

4.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兽药安全使用普法宣传

活动。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开展养殖环节、市场

环节大排查，推进鸡蛋监督抽查工作。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五）乌鸡

1.主要问题：一是氧氟沙星、氯霉素、金刚烷胺等禁停

用药物在乌鸡上使用问题；二是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氟苯

尼考等常规兽药在乌鸡上残留超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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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目标：家禽贩运、屠宰等环节规范经营观念进一

步加强；不贩运、不屠宰含违禁药品的家禽，一旦发现不合

格产品将依法查处并督促整改到位。

3.整治措施：

（1）开展养殖环节大排查。组织对养殖环节开展逐村

逐户逐场排查，对本市存在乌鸡养殖的主体开展重点检查，

清理不规范养殖行为。一是检查用药记录，排查使用禁用药

物；二是检查企业休药期制度建立和执行形况，排查企业落

实休药期制度情况；三是检查饲料兽药库房是否存在禁用药

物，排查是否存在人用药、原料药、禁用药及其他假劣兽药

或不明化合物；四是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鸡肉样品进行

兽药残留快速筛查。

（2）加强对乌鸡养殖、贩运、屠宰主体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知识宣传。重点对贩运、屠宰主体宣传规范收购要求，

向上游延伸对养殖者宣传用药要求、休药期制度，提高农产

品质量安全主体意识，督促落实乌鸡规定。

（3）加强乌鸡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及监督抽查。在各级

风险监测中，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重

点检查将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

产的违法行为，涉及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

（4）加大上市的乌鸡产品检查力度。市场上一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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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乌鸡产品，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及时锁定

问题来源，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3.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兽药安全使用普法宣传活

动。

（2）2021 年 8 月-2022 年 5 月，开展养殖、屠宰、运

输、销售环节大排查。

（3）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推动使用环节兽药电

子追溯试点、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试点。

（4）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六）肉牛

1.重点问题

肉牛养殖、贩运、屠宰等环节中可能发现“瘦肉精”等

禁用物质的问题。

2.工作目标

肉牛贩运、屠宰等环节规范经营观念进一步加强；不贩

运、不屠宰含“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肉牛，一旦发现不合

格产品将依法查处并督促整改到位。

3.主要措施

（1）贯彻落实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瘦肉精”专项

整治行动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切实加强“瘦肉精”监管。

一是开展普法宣传。在本市行业内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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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举一反三，坚持“四个最严”，对本市涉及肉牛的环节

采取拉网式排查，会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兜售、违禁使

用“瘦肉精”的违法行为。

二是开展全面排查。在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

诺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严格核查养殖档案记

录。在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主体有无检疫

证明。在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

制度情况，严格核查相关档案记录。

三是开展专项监测。在全面排查养殖和屠宰环节过程

中，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瘦肉精”快速筛查。

四是严打违法行为。对“瘦肉精”快速筛查结果呈阳性

样品的养殖场（户）、屠宰场所，及时依法采取临时管控措

施，并将筛查阳性样品送市兽药饲料检测所进行确证检测，

对确证阳性的，加强行刑衔接，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

（2）强化工作机制保障。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成

立整治工作组，设立举报电话，加强受理群众举报和收集问

题线索，确保举报渠道畅通，发挥群众监督与社会共治作用。

（3）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鼓励本市肉牛养殖企业按照

《养殖场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效果评价和标准（试行）》

开展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试点，加强对达标企业宣传。

4.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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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禁用“瘦肉精”普法宣

传活动。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开展养殖、屠宰、运

输、销售环节大排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七）肉羊

本市现有地产肉羊养殖场（户）12255 个，存栏规模 12.2

万只，其中存栏 1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19 家，规模场存

栏共 2.1 万只。

1.重点问题

地产肉羊养殖、贩运、屠宰等环节中可能发现“瘦肉

精”等禁用物质的问题。

2.工作目标

本市肉羊养殖场（户）严禁使用“瘦肉精”的观念进一

步加强；地产肉羊养殖、贩运、屠宰环节继续加强“瘦肉精”

监测；不屠宰含“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肉羊，一旦发现不

合格产品将依法查处并督促整改到位。

3.主要措施

（1）贯彻落实本市《关于迅速开展肉羊养殖环节”瘦

肉精“专项监测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瘦肉精”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切实加强肉羊“瘦肉精”

监管：



38

一是开展普法宣传。以近年来国内曝光的肉羊违规使用

“瘦肉精”的典型案例为契机，在本市行业内开展警示教育，

举一反三，坚持“四个最严”，对本市肉羊养殖环节采取拉

网式排查，会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兜售、违禁使用“瘦

肉精”的违法行为。

二是开展全面排查。在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

诺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严格核查养殖档案记

录。在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主体有无检疫

证明。在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

制度情况，严格核查相关档案记录。

三是开展专项监测。在全面排查养殖和屠宰环节过程

中，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瘦肉精”快速筛查。

四是严打违法行为。对“瘦肉精”快速筛查结果呈阳性

样品的养殖场（户）、屠宰场所，及时依法采取临时管控措

施，并将筛查阳性样品送市兽药饲料检测所进行确证检测，

对确证阳性的，加强行刑衔接，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

（2）强化工作机制保障。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成

立肉羊“瘦肉精”问题整治工作组，设立举报电话，加强受

理群众举报和收集问题线索，确保举报渠道畅通，发挥群众

监督与社会共治作用。

（3）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鼓励本市肉羊养殖企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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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效果评价和标准（试行）》

开展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试点，加强对达标企业宣传。

4.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禁用“瘦肉精”普法宣

传活动。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开展养殖、屠宰、运

输、销售环节大排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八）大口黑鲈

1.主要问题：一是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等停用药物使用

问题；二是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等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2.工作目标：引导本市水产养殖向绿色生态生产方向发

展，对重点品种加强绿色生态养殖方式推广，指导其合法科

学使用投入品，合理确定养殖容量，市场销售的水产品兽药

残留超标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3.重点治理区域：崇明区、浦东新区、青浦区、松江区、

金山区、嘉定区。

4.整治措施

（1）苗种阶段。苗种场按照操作规程合法生产，养殖

场从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水产苗种场采购大口黑

鲈苗，跨省购买的大口黑鲈苗需索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对辖区内大口黑鲈养殖和育苗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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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查，上报名册。对养殖场购买的大口黑鲈苗进行《水产苗

种生产许可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查。市级农业农村

部门汇总养殖户名册，开展大口黑鲈水产苗种繁育和养殖技

术指导，督促和指导《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检查。

生产阶段。养殖主体做到饲料、药品等投入品来源正规，

严格执行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休药期规定，养殖区域整洁卫

生，饲料、药品存放整齐，及时上报农业生产信息，定期检

测养殖环境水质状况，参加质量安全生产培训，养殖场区内

张贴水产用药明白纸，接受水产品药残检测。区级农业农村

部门开展绿色生态生产技术指导，指导和帮助养殖户水质检

测和上报农业生产信息，落实区域指导员制度。加大现场检

查，查看养殖户规章制度、进货凭证、水质检测等档案，保

留现场检查记录，检查覆盖率达 100%。加大水产品抽检力度，

对阳性样品进行调查和处理，查处率达 100%，加强行刑衔接。

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业生产信息直报系统后台监测，开

展养殖技术和病害指导，实施药残例行检测，督促和指导区

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现场检查、药残抽检、阳性样品查处等。

（3）上市阶段。养殖主体做好上市前休药期管理，做

好药残检测或快速检测。销售水产品时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合格证留档页留好经销主体的姓名、联系电话和确认收

购的签字或章印。及时上报捕捞和销售信息。区级农业农村



41

部门指导养殖户捕捞、上市信息填报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

具。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农业生产信息直报系统后台监

测、市级绿色生产考评等工作。

5.易发生病害及治疗措施

（1）水霉病：患病早期及时处理，可选用《明白纸》

中对真菌具有杀灭作用的含碘消毒剂，如聚维酮碘溶液等全

池泼洒。发病时，可内服《明白纸》中的抗菌药物（如磺胺

类等），防止细菌继发感染。

（2）淡水鱼细菌性败血症、烂鳃病、肠炎病等细菌性

疾病：发病时，可使用《明白纸》中推荐的：次氯酸钠等消

毒剂对水体进行消毒；山青五黄散、双黄苦参散、青板黄柏

散、三黄散、板蓝根末和大黄五倍子散等中草药进行对症、

对因治疗；在药敏实验的基础上，选择氟苯尼考等合适的抗

生素进行对症、对因治疗。用法用量均按使用说明进行。

（3）指环虫、小瓜虫、黏孢子虫等寄生虫性疾病：发

病时，应对症、对因治疗，可使用《明白纸》中推荐的精制

敌百虫粉、硫酸铜硫酸亚铁粉等杀虫药全池泼洒。用法用量

均按使用说明进行。

6.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绿色绿色生态养殖、禁

用药物及药残超标等宣传活动。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开展养殖、运输和销



42

售环节大排查，强化监督抽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九）乌鳢

1.主要问题：一是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等停用药物使用

问题；二是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等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2.工作目标：引导本市水产养殖向绿色生态生产方向发

展，对重点品种加强绿色生态养殖方式推广，指导其合法科

学使用投入品，合理确定养殖容量，市场销售的水产品兽药

残留超标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3.重点治理区域：崇明区、浦东新区、金山区。

4.整治措施

（1）苗种阶段。苗种场按照操作规程合法生产，养殖

场从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水产苗种场采购大口黑

鲈苗，跨省购买的乌鳢鱼苗需索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对辖区内乌鳢养殖和育苗情况进行摸查，

上报名册。对养殖场购买的乌鳢进行《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汇总养殖户

名册，开展乌鳢水产苗种繁育和养殖技术指导，督促和指导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查。

（2）生产阶段。养殖主体做到饲料、药品等投入品来

源正规，严格执行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休药期规定，养殖区

域整洁卫生，饲料、药品存放整齐，及时上报农业生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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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测养殖环境水质状况，参加质量安全生产培训，养殖

场区内张贴水产用药明白纸，接受水产品药残检测。区级农

业农村部门开展绿色生态生产技术指导，指导和帮助养殖户

水质检测和上报农业生产信息，落实区域指导员制度。加大

现场检查，查看养殖户规章制度、进货凭证、水质检测等档

案，保留现场检查记录，检查覆盖率达 100%。加大水产品抽

检力度，对阳性样品进行调查和处理，查处率达 100%，加强

行刑衔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业生产信息直报系统后

台监测，开展养殖技术和病害指导，实施药残例行检测，督

促和指导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现场检查、药残抽检、阳性

样品查处等。

（3）上市阶段。养殖主体做好上市前休药期管理，做

好药残检测或快速检测。销售水产品时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合格证留档页留好经销主体的姓名、联系电话和确认收

购的签字或章印。及时上报捕捞和销售信息。区级农业农村

部门指导养殖户捕捞、上市信息填报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

具。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农业生产信息直报系统后台监

测、市级绿色生产考评等工作。

5.易发生病害及治疗措施

（1）水霉病：患病早期及时处理，可选用《明白纸》

中对真菌具有杀灭作用的含碘消毒剂，如聚维酮碘溶液等全

池泼洒。发病时，可内服《明白纸》中的抗菌药物（如磺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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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等），防止细菌继发感染。

（2）淡水鱼细菌性败血症、烂鳃病、肠炎病、诺卡氏

菌等细菌性疾病：发病时，可使用《明白纸》中推荐的：次

氯酸钠等消毒剂对水体进行消毒；山青五黄散、双黄苦参散、

青板黄柏散、三黄散、板蓝根末和大黄五倍子散等中草药进

行对症、对因治疗；在药敏实验的基础上，选择氟苯尼考等

合适的抗生素进行对症、对因治疗。用法用量均按使用说明

进行。

（3）指环虫、小瓜虫、黏孢子虫等寄生虫性疾病：发

病时，应对症、对因治疗，可使用《明白纸》中推荐的精制

敌百虫粉、硫酸铜硫酸亚铁粉等杀虫药全池泼洒。用法用量

均按使用说明进行。

6.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绿色绿色生态养殖、禁

用药物及药残超标等宣传活动。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开展养殖、运输和销

售环节及市场销售环节大检查，强化监督抽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十）鳊鱼

1.主要问题：一是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等停用药物使用

问题；二是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等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2.工作目标：引导本市水产养殖向绿色生态生产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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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重点品种加强绿色生态养殖方式推广，指导其合法科

学使用投入品，合理确定养殖容量，市场销售的水产品兽药

残留超标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3.重点治理区域：崇明区、浦东新区、松江区、金山区、

闵行区、嘉定区、宝山区。

4.整治措施

（1）苗种阶段。苗种场按照操作规程合法生产，养殖

场从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水产苗种场采购鳊鱼苗，

跨省购买的鳊鱼苗需索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区级农业

农村部门对辖区内养殖和育苗情况进行摸查，上报名册。对

养殖场购买的鱼苗进行《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检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汇总养殖户名册，开展

鳊鱼水产苗种繁育和养殖技术指导，督促和指导《水产苗种

生产许可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查。

（2）生产阶段。养殖主体做到饲料、药品等投入品来

源正规，严格执行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休药期规定。养殖区

域整洁卫生，饲料、药品存放整齐，及时上报农业生产信息，

定期检测养殖环境水质状况，参加质量安全生产培训，养殖

场区内张贴水产用药明白纸，接受水产品药残检测。区级农

业农村部门开展绿色生态生产技术指导，指导和帮助养殖户

水质检测和上报农业生产信息，落实区域指导员制度。加大

现场检查，查看养殖户规章制度、进货凭证、水质检测等档



46

案，保留现场检查记录，检查覆盖率达 100%。加大水产品抽

检力度，对阳性样品进行调查和处理，查处率达 100%，加强

行刑衔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业生产信息直报系统后

台监测，开展养殖技术和病害指导，实施药残例行检测，督

促和指导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现场检查、药残抽检、阳性

样品查处等。

（3）上市阶段。养殖主体做好上市前休药期管理，做

好药残检测或快速检测。销售水产品时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合格证留档页留好经销主体的姓名、联系电话和确认收

购的签字或章印。及时上报捕捞和销售信息。区级农业农村

部门指导养殖户捕捞、上市信息填报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

具。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农业生产信息直报系统后台监

测、市级绿色生产考评等工作。

5.易发生病害及治疗措施

（1）水霉病：患病早期及时处理，可选用《明白纸》

中对真菌具有杀灭作用的含碘消毒剂，如聚维酮碘溶液等全

池泼洒。发病时，可内服《明白纸》中的抗菌药物（如磺胺

类等），防止细菌继发感染。

（2）淡水鱼细菌性败血症、烂鳃病、肠炎病等细菌性

疾病：发病时，可使用《明白纸》中推荐的：次氯酸钠等消

毒剂对水体进行消毒；山青五黄散、双黄苦参散、青板黄柏

散、三黄散、板蓝根末和大黄五倍子散等中草药进行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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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治疗；在药敏实验的基础上，选择氟苯尼考等合适的抗

生素进行对症、对因治疗。用法用量均按使用说明进行。

（3）指环虫、小瓜虫、黏孢子虫等寄生虫性疾病：发

病时，应对症、对因治疗，可使用《明白纸》中推荐的精制

敌百虫粉、硫酸铜硫酸亚铁粉等杀虫药全池泼洒。用法用量

均按使用说明进行。

6.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绿色绿色生态养殖、禁

用药物及药残超标等宣传活动。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开展养殖、运输和销

售大检查，强化监督抽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十一）大黄鱼

1.主要问题：市场销售的大黄鱼存在呋喃唑酮、恩诺沙

星、环丙沙星等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2.工作目标：推进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强化监督

抽查，市场销售的水产品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3.整治措施

积极推动大黄鱼产地准出与上海市场准入相衔接以及

食品安全信息对接，提高食用农产品企业商标品牌意识，确

保入沪销售的大黄鱼质量安全和养殖加工可追溯，引导消费

者科学选择优质食用农产品。大黄鱼收购企业需做好收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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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检工作，如实填写《养殖大黄鱼合格证》，确保大黄鱼产

品安全，并遵守“保质保量”行业自律协议；供应上海市场

时需提供大黄鱼产地合格证/追溯凭证，填写好养殖加工追

溯信息，录入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供应上海市场

大黄鱼在发往上海前已经过当地上市前鱼药残留检测合格，

并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和上海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

4.进度安排

（1）2021 年 6 月-12 月，开展绿色绿色生态养殖、禁

用药物及药残超标等宣传活动。

（2）2021 年 6 月-2023 年 5 月，开展运输和销售环节

大检查，强化监督抽查。

（3）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总结和监督检查阶段。

抄送：各相关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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